合同编号：
娄底市中心医院树木刷白服务合同

甲方：娄底市中心医院
法定代表人：杨吉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300447162073W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51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方通过医院公开挂网方式采购 娄底市中心医院树木刷白服务，乙方为中标/中选供应商，项目编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在采购项目确定的基础上，就采购 娄底市中心医院树木刷白服务 相关事宜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协商，达成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名称 
娄底市中心医院院内树木刷白服务项目。 
第二条 服务范围、内容、期限
2.1 服务范围：医疗区、时光广场、家属区内所有胸径≥5cm的乔木（约560棵，包括行道树、景观树、果树等，详见下表），不含灌木及幼苗。 
	区域
	树木数量
	平均胸径
	备注

	医疗区
	150棵
	20-30cm
	以行道树和景观树为主

	时光广场
	210棵
	10-20cm
	包含重点景观乔木

	家属区
	200棵
	30-50cm
	含大型乔木及果树


2.2 服务内容：为甲方提供刷白服务，提升绿化景观统一性，实现树木防寒、防病虫害（蛀干虫、病菌）、防日灼。
2.3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自然日内完成全部刷白工作并通过验收。
第三条 质量要求和标准 
3.1 技术与材料标准 
3.1.1 刷白高度：普通乔木统一涂白高度为离地面1.2米，胸径≥20cm的乔木增至1.5米，亚乔木根据分枝点高度确定。 
3.1.2 涂白剂配方：生石灰5kg+晶体石硫合剂1kg+食盐0.5kg+水20kg+黏着剂（面粉/淀粉）0.2kg，搅拌成无结块糊状。 
3.2 施工标准： 
3.2.1 前期清理：清除树干基部杂草、枯枝，打磨树皮毛刺及病斑。
3.2.2 涂刷标准：涂刷均匀无漏刷、流挂，树皮缝隙及洞孔全覆盖，涂层厚度≥0.5mm。 
3.2.3 涂白剂需现配现用（放置时间不超过24小时），涂刷后需达到“不流、不翘、不脱落”的效果。
第四条 验收
乙方在完成服务后应立即通知甲方验收，甲方自接到乙方通知后24小时内组织现场验收，验收通过后向乙方出具验收合格凭证。如乙方未能通过验收，应在48小时内无条件返工并通过甲方再次验收，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5条 质保期及服务
刷白效果质保期为3个月，自通过甲方验收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如出现刷白部分大面积脱落或虫害复发，乙方需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5 天内无条件返工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1 甲方责任： 
6.1.1提供服务区域通行条件，协调院内人流疏导； 
6.1.2按约定支付服务价款。 
6.2 乙方责任： 
6.2.1 严格按技术标准进行服务，确保服务安全与质量； 
6.2.2 自行配备防护装备（手套、口罩等），承担服务安全责任； 
6.2.3 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故，给甲方、乙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造成的所有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经济赔偿。
6.2.4 如甲方因乙方服务等原因涉及纠纷、诉讼或被处以行政处罚，由乙方承担甲方因纠纷、诉讼、罚款等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第七条 服务价格
	序号
	规格
（平均胸径）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金额
（元）

	1
	20-30cm
	棵
	150
	
	· 

	2
	10-20cm
	棵
	210
	
	· 

	3
	30-50cm
	棵
	200
	
	· 

	合计价款金额暂定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 （小写）：        元


本合同约定价格为（□固定总价☑固定单价），不因物价、市场波动变更，约定价格包括且不限于材料费、人工费、刷白服务费、材料费、安装费、运输费、检测费、检验费、税费、保险费、售后服务费、附随服务费等在内所有费用。
第八条 结算及付款方式  
8.1 本合同总价款按胸径分级单价*实际验收的树木数量据实结算。 
8.2 甲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款项：甲方在全部树木验收合格、完成结算且收到乙方以自己名义开具的价税合计金额与本合同结算总额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之日起2个月内，向乙方支付结算总价款的80%；余款20%，甲方在全部树木质保期届满且不存在需被扣除情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免息支付给乙方。
8.3 乙方指定收款银行账户的开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  
第九条 通知和送达
9.1 甲、乙双方同意，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文书，应以书面方式送达本合同约定的联系方式。书面形式包括手机短信、微信、书面函件、电子邮件等形式。
9.2 双方确认的文书（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诉讼或仲裁活动中法院或仲裁机构的送达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9.2.1 甲方的文书送达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51号娄底市中心医院总务科，收件人： 程俊杰 ，联系电话：18873820001，电子邮箱： / 。                 
9.2.2 乙方的文书送达地址：           ，收件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
9.3 上述通知应被视为在下列时间送达：以快递或专人发送的，在收件人签收之日或拒收之日；以挂号邮件发出的，在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后；以电子邮件发出的，在电子邮件进入收件方电子邮箱服务器之日。
9.4 以上地址和联系方式，任何一方发生变更应在变更之日起3日内通知对方。如未通知，一方按原地址送达的书面资料被退回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任何一方按照确认地址送达另一方的书面资料被拒绝签收导致邮件被退回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第十条 廉洁条款
10.1 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涉及合同的有关业务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原则，不得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甲方利益。
10.2 乙方的任何人员（包括股东、管理人员、普通员工等）及与乙方本业务有关的任何人员（包括与乙方不存在劳动、劳务关系的人员），均不得对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友、关系人请客、送礼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及给予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其他形式的好处，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违反廉洁条款的惩罚性违约金。
第十一条 保密条款
11.1 本合同订立、履行、变更等产生的研究、商讨、交流等信息，履行本合同获悉的甲方商业秘密、运营信息、工作人员信息等，均属保密信息。
11.2 乙方应对保密信息采取有效手段严格保密，不得用于非本合同之目的或向第三方泄露。如政府部门、法院或其他有权部门要求乙方提供保密信息，乙方应当立即向甲方通报。
11.3 因乙方未履行本合同保密义务造成甲方或第三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1.4 本合同保密条款在合同被认定无效、被撤销或终止、解除后仍然有效。
第十二条 合同的解除
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2.1 乙方逾期 5 天未能通过甲方验收；
12.2 质保期内，乙方拒绝返工或逾期 5 天仍不返工的；
12.2 乙方将本合同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的；
12.3 其他根本违约的情形。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bookmark: _GoBack]13.1 乙方逾期完工或在质保期内逾期返工，每延迟一日，按合同暂定总额千分之三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3.2 如乙方擅自单方解除合同或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解除合同，乙方除赔偿甲方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经济损失，因纠纷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外，还须按合同暂定总额30%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3.3 无论甲方在任意时候（不限于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现存在违反本合同廉洁条款的行为，乙方均须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惩罚性违约金1500.00元。如乙方除需承担违反廉洁条款的违约责任外，同时存在其他违约行为，乙方仍须就其他违约行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13.4 依据本合同约定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违约金，甲方有权在应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中直接予以扣除。
13.5 因不可抗力（如暴雨、地震）导致工期延误，双方协商后顺延，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 
如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十五条 附则
15.1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15.2 本合同组成文件及解释顺序如下：乙方在履行本合同中作出的书面承诺；本合同补充协议；本合同及附件；中标通知书/成交通知书/议价结果公示/成交公告；投标文件/响应文件；招标文件/采购文件/采购需求；其他与本合同有关的资料。
15.3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娄底市中心医院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地点：娄底市娄星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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